溧阳市美之程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债权申报须知

溧阳市美之程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各债权申报人：
[bookmark: _Hlk16083281][bookmark: _Hlk200985248][bookmark: _Hlk200969167]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11日作出（2025）苏0481清申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溧阳市美之程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之程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25年6月11日以（2025）苏0481强清28号《决定书》指定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为溧阳市美之程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以下简称“清算组”），负责人为袁益强。
为保证债权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清算组现依法就债权申报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债权申报主体
人民法院受理清算申请时对债务人享有到期或未到期债权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均可申报债权。债权申报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债权统称机构债权；债权申报人为自然人的债权统称个人债权。
二、负责债权申报的登记机构
本案清算组负责债权申报的相关登记工作。
三、债权申报期限
[bookmark: _Hlk16151522]债权申报期限应从即日起至2025年7月31日止。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该债权人补充分配，为审查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由该债权人承担。
四、债权申报地点及联系方式
[bookmark: _Hlk16151507]债权申报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中路27号401室江苏律邦律师事务所（敬请提前一日致电预约）
联系人：征文，电话18015018161；袁益强，电话13861006832。
[bookmark: _Hlk16082575]五、债权申报所需提交的资料
债权申报人应当如实、详尽地填写申报材料以及提供完整、真实有效的申报材料，申报的证据材料将直接影响清算组对债权审核确认，请务必确保真实、合法、完整。
申报材料按照以下顺序依次排序，一式一份，所用纸张统一为A4型，无需装订成册。如需特别说明，债权申报人可以另行附页。具体包括：
（1） 债权申报文件清单
申报人综合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清单。
（2） [bookmark: _Hlk16088105]证明债权申报人主体资格的材料
1. 债权申报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交：
（1）经年检的营业执照（副本）、事业和社团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金融机构债权申报人，还需提供有效的《金融机构许可证》等金融业资格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如发生单位名称变更或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需提交变更的法律文件和证明文件。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证明书；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2. 非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申报的，应携带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受托人均需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盖章,受托人需提供身份证原件核对）。
3. 债权申报人为自然人的，需提交的材料：债权申报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4. 委托代理申报的：机构债权申报人委托代理人申报的，还须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个人债权申报人委托他人申报的，还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所函、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3） 债权申报登记表
[bookmark: _Hlk16243552][bookmark: _Hlk16088490]该表用于直观表明债权申报情况，须准确填写并加盖债权申报人公章，如为个人债权，则须由其本人签名。
（4） 证明债权发生事实及其数额的材料
债权申报人主张债权的相关证明资料，如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或协议、合同履行的证据材料，如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或协议、合同履行的证据材料，如付款凭证、银行凭单、工程结算单、对账单、收货单、收据或发票、往来函件、权利登记证明文件、追收债权证明等。
例如：建筑工程债权需提供（包括但不限于）：（1）建筑工程承包或施工合同；（2）工程项目结算单（审计报告）；（3）发包方、施工方、监理方共同签署的建设工程计量鉴证凭证；（4）未结算的，应提供工程量清单、设计图纸、监理日志、变更签证单等证明实际工程量发生的事实；（5）如诉讼（仲裁）的，还需提供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6）其他能证明债权关系的有效文件如为履行建筑工程合同另行产生的材料购买、民工工资支付等债权事实的相关资料；
供应商债权需提供（包括但不限于）：（1）供应合同；（2）供货凭证；（3）运输凭证；（4）收货凭证；（5）结账单或对账单；(6)如诉讼（仲裁）的，还提供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7)其他能证明债权关系的有效文件；
委托合同或居间合同需提供（包括但不限于）：（1）委托合同、居间合同；(2)委托事项，居间事项履行、完成的证据材料：如代理费用，应提供法律服务的证据材料，如诉讼案件授权委托书、诉讼文书等，代理案件判决文书；（3）双方往来函件、对帐单等；
借贷债权需提供（包括但不限于）：（1）借款合同或借条；（2）转账凭证；（3）还款情况说明等；
债权如有担保的，还须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等相关合同及相关的登记证件（包括但不限于他项权利证）等担保原始材料原件（核对后归还）和复印件；
债权的发生及变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转移、债务承担、合同转让、债权债务重组、抵销、清偿）等原始材料原件（核对后归还）和复印件；
涉及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的，须提交诉讼、仲裁、调解、保全、执行有关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已经判决正在执行或正在进行中的案件的起诉书、仲裁申请书、诉讼保全申请书、保全裁定书、生效判决书、调解书、裁决书、执行申请书、法院执行裁定书、法院执行案件通知书等）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如债权在强制清算案件受理前已获得部分清偿（无论是债务人自行清偿或是法院强制执行清偿）的，债权申报人应如实向清算组说明。
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及其金额等情况的其他材料原件（核对后归还）及复印件。
（5） 债权利息计算表（自行视情况拟定）
该表用于列明债权申报金额构成的利息、违约金、赔偿金、费用计算方式及计算标准和相关情况说明等，须准确填写并加盖债权申报人公章，如为个人债权，则须由其本人签名。
（6） 送达地址、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信息确认书
该表用于明确债权分配时的收款账户信息、债权人在本案中的送达方式等。该表须准确填写并加盖申报人公章，申报人为自然人的，该表须由其本人签名。
（7） [bookmark: _Hlk16091159]诚信申报破产债权承诺书
（8） 债权申报人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六、提交资料时的有关注意事项
（1） 所有申报材料应提供原件供清算组审核，审核后原件由债权申报人自行保管，清算组不留存证据原件；
（2） 凡清算组通知债权申报人补交证据的，债权申报人应按照清算组通知的期限内向清算组补充提交，逾期未提交的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3） 关于债权申报附件的填写：
1. 申报债权金额（如本金、利息、总额）应明确；
2. 债权申报登记表上的“债权形成情况简述”，主要是简要说明债权形成经过，重点说明债权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抵押担保情况；债务人合同履行情况（如民间借贷纠纷，借款及还款情况说明等）；违约金约定情况；债务催讨过程情况；诉讼、仲裁情况；执行情况；
3. 送达地址、联方式系方式及银行账户信息确认书中的“通讯地址”，应填写申报人现居住/办公地址，并确保该地址的真实、准确，该地址将作为申报人确认的法定收件地址，清算组及法院按该地址向申报人发送相关文书时，若发生他人代签、无人签收、拒收或被退回等情形的，则该文书签收之日或退回之日即视为送达之日；
4. 送达地址、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信息确认书中的“联系方式”，申报人应保证能够连续正常使用（可填写备用联系电话），清算组通过申报信息表上任一种方式，如短信、电话、微信、邮件的形式向申报人发送相关通知的，均视为有效通知和送达；
5. 送达地址、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信息确认书中内容如有变更，必须及时通知清算组，否则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4） 债权申报行为不代表清算组对申报债权及提交文件资料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的确认，亦不构成清算组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等的债权）的重新确认，也不导致债权诉讼时效中止，延长或已过诉讼时效产生中断等法律后果；
（5） 债权申报人如提供伪造、变造等虚假证据及相关材料，以及对重要事实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17号）第一条的相关规定，债权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构成虚假诉讼罪，清算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6） 债权申报人可与清算组电话预约申报日期，对于有预约的申报，清算组将在预约当日优先安排受理申报。
（7） 债权登记申报完毕后，债权申报人可领取《债权申报登记回执》。清算组在《债权申报文件清单》“接收人”处的签章即视为对申报债权文件的接收，并将对已接收的申报债权文件进行审查以及依法对申报债权予以登记造册，《债权申报文件清单》一经清算组签收即视同《债权受理登记回执》。



                  溧阳市美之程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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